 赤峰学院第二课堂成绩认定标准（征求意见稿）
	模块
	合格标准
	项  目
	考核内容、活动级别
	学分
	认定依据及标准
	备  注

	1.思想成长

	本科生≥20分；
专科生、专升本学生、职本学生≥10分
	1.1 思想成长类竞赛活动
	国家级
	特等奖
	8分
	官方活动通知、实际获得奖励凭证（获奖名单、荣誉证书、奖状等）。
	

	
	
	
	
	一等奖
	7分
	
	

	
	
	
	
	二等奖
	6分
	
	

	
	
	
	
	三等奖
	5分
	
	

	
	
	
	
	优秀奖
	4分
	
	

	
	
	
	省部级（自治区级）
	特等奖
	7分
	
	

	
	
	
	
	一等奖
	6分
	
	

	
	
	
	
	二等奖
	5分
	
	

	
	
	
	
	三等奖
	4 分
	
	

	
	
	
	
	优秀奖
	3分
	
	

	
	
	
	市级/校级
	特等奖
	6分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分
	
	

	
	
	
	
	三等奖
	3分
	
	

	
	
	
	
	优秀奖
	2分
	
	

	
	
	
	院系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分
	
	

	
	
	
	
	三等奖
	2分
	
	

	
	
	
	
	优秀奖
	1分
	
	

	
	
	1.2 主题团日活动、组织生活会
	团委组织举办
	3分
	“到梦空间”系统签到记录，及活动内容说明和上传的活动照片。
	

	
	
	
	团总支组织举办
	2分
	“到梦空间”系统签到记录，及活动内容说明和上传的活动照片。
	

	
	
	
	团支部组织举办
	1分
	“到梦空间”系统签到记录，及活动内容说明和上传的活动照片。
	

	
	
	1.3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思想成长类活动
	校级
	3分
	以活动通知、照片、参与人员名单为凭证。
	

	
	
	
	院系级
	2分
	
	

	
	
	
	班级
	1分
	
	

	
	
	1.4 党课培训、“青马班”培训等理论研习活动
	省部级
	优秀学员
	6 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活动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合格结业
	5分
	
	

	
	
	
	校级
	优秀学员
	5 分
	
	

	
	
	
	
	合格结业
	4分
	
	

	
	
	
	院系级
	优秀学员
	4 分
	
	

	
	
	
	
	合格结业
	3 分
	
	

	
	
	1.5 团课培训
	校级
	优秀学员
	4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活动通知、表彰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合格结业
	3分
	
	

	
	
	
	院系级
	优秀学员
	3分
	
	

	
	
	
	
	合格结业
	2分
	
	

	
	
	1.6 团学干部培训、理念信念主题教育、思想报告会等活动
	校级
	4分
	活动文件、通知“到梦空间”系统签到记录，及活动内容说明和上传的活动照片。
	

	
	
	
	院系级
	3 分
	
	

	
	
	1.7 学生个人或集体的先进突出事迹获得校内外官方媒体报道宣传或官方机构认可
	国家级
	7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活动通知、相关文件、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报道记录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省部级
	6分
	
	

	
	
	
	市级/校级
	5 分
	
	

	
	
	1.8 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等个人荣誉
	国家级
	7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活动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省部级
	6分
	
	

	
	
	
	市级/校级
	5分
	
	

	
	
	
	院系级
	4分
	
	

	
	
	
	省部级（自治区级）
	6分
	
	

	
	
	
	市级/校级
	5分
	
	

	
	
	
	院系级
	3分
	
	

	2.学业促进

	本科生≥8分；
专科生、专升本学生、职本学生≥4分
	2.1参与各类专业性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
	8分
	官方活动通知、实际获得奖励凭证（获奖名单、荣誉证书、奖状等）。
	专业知识竞赛、专业技能竞赛、学术竞赛、体现较强专业性内容行的创新创业类竞赛。


	
	
	
	
	一等奖
	7分
	
	

	
	
	
	
	二等奖
	6分
	
	

	
	
	
	
	三等奖
	5分
	
	

	
	
	
	
	优秀奖
	4分
	
	

	
	
	
	


省部级（自治区级）
	特等奖
	7分
	
	

	
	
	
	
	一等奖
	6分
	
	

	
	
	
	
	二等奖
	5分
	
	

	
	
	
	
	三等奖
	4分
	
	

	
	
	
	
	优秀奖
	3分
	
	

	
	
	
	


市级/校级
	特等奖
	6分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分
	
	

	
	
	
	
	三等奖
	3分
	
	

	
	
	
	
	优秀奖
	2分
	
	

	
	
	
	

院系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分
	
	

	
	
	
	
	三等奖
	2分
	
	

	
	
	
	
	优秀奖
	1分
	
	

	
	
	2.2 专业类实践实习、调研活动
	国家级
	5分
	以参与活动的官方通知、实习单位出具的实习鉴定、实习证明、奖励决定（奖励凭证等）为依据。
	学生参与实践实习岗位及工作、调研内容须为自己所学专业内容，非专业参与不予加分；学校及各院系组织的专业实习不予加分。

	
	
	
	省部级（自治区级）
	4分
	
	

	
	
	
	市级
	3分
	
	

	
	
	
	旗县区级
	2分
	
	

	
	
	2.3专业知识讲座
	校级
	3分
	官方活动通知、参与人员名单为凭证。
	

	
	
	
	院系级
	2分
	
	

	
	
	
	其他
	1分
	线下讲座有通知、本人参与活动照片；线上讲座必须为官方网站、时长不少于2学时。
	

	


3.社会实践与志愿公益


	本科生≥20分；
专科生、专升本学生、职本学生≥10分
	
3. 1参加社会实践或志愿公益活动

	国家级
	7分
	以活动通知、相关文件、参与名单等作为加分依据。

	学生参与实践服务，并完成一个周期的实践工作。

	
	
	
	省部级
	6分
	
	

	
	
	
	校级（市级）
	5 分
	
	

	
	
	
	院级
	4分
	
	

	
	
	3.2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队员或优秀志愿者

	国家级
	6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省部级
	5分
	
	

	
	
	
	市级/校级
	4分
	
	

	
	
	3.3参加基层锻炼
	由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锻炼
	5分
	服务单位工作鉴定。
	学生参与实践服务，并完成一个周期的实践工作。

	
	
	3.4参军入伍
	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役
	10 分
	以相关文件、参军凭证为加分依据。
	

	
	
	3.5参加相关知识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
	8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7分
	
	

	
	
	
	
	二等奖
	6分
	
	

	
	
	
	
	三等奖
	5分
	
	

	
	
	
	
	优秀奖
	4 分
	
	

	
	
	
	

省部级


	特等奖
	7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6分
	
	

	
	
	
	
	二等奖
	5分
	
	

	
	
	
	
	三等奖
	4 分
	
	

	
	
	
	
	优秀奖
	3分
	
	

	
	
	
	
市级/校级

	特等奖
	6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 分
	
	

	
	
	
	
	三等奖
	3 分
	
	

	
	
	
	
	优秀奖
	2分
	
	

	
	
	
	

院系级

	一等奖
	4 分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二等奖
	3 分
	
	

	
	
	
	
	三等奖
	2分
	
	

	
	
	
	
	优秀奖
	1分
	
	

	
	
	
	院系级活动
	1分
	
	

	









4.体育运动

	本科生≥8分；
专科生、专升本学生、职本学生≥4分
	4.1体育竞技比赛
	


国家级


	特等奖
	8分
	1.集体项目的参赛者均可获取对应等级分数；
2.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7分
	
	

	
	
	
	
	二等奖
	6分
	
	

	
	
	
	
	三等奖
	5分
	
	

	
	
	
	
	优秀奖
	4 分
	
	

	
	
	
	

省部级


	特等奖
	7分
	1.集体项目的参赛者均可获取对应等级分数；
2.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6分
	
	

	
	
	
	
	二等奖
	5分
	
	

	
	
	
	
	三等奖
	4 分
	
	

	
	
	
	
	优秀奖
	3分
	
	

	
	
	
	


市级/校级



	特等奖
	6分
	1.集体项目的参赛者均可获取对应等级分数；
2.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 分
	
	

	
	
	
	
	三等奖
	3 分
	
	

	
	
	
	
	优秀奖
	2分
	
	

	
	
	
	
	参与奖
	1分
	
	

	
	
	
	

院系级

	一等奖
	4 分
	1.集体项目的参赛者均可获取对应等级分数；
2.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二等奖
	3 分
	
	

	
	
	
	
	三等奖
	2分
	
	

	
	
	
	
	优秀奖/参与奖
	1分
	
	

	
	
	



4.2群众性体育运动
	[bookmark: _GoBack]校级
	达成一个周期
	2分
	以周期为单位进行统计，建议以月为周期。组织开展此类活动的单位应及时做好数据统计、汇总工作，并及时向团委报送相关数据，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以活动组织单位报送的统计数据为凭证。

	
	
	
	
	达成两个周期
	3分
	
	

	
	
	
	
	达成三个周期
	4分
	
	

	
	
	
	


院系级
	达成一个周期
	1分
	以周期为单位进行统计，建议以月为周期。组织开展此类活动的单位应及时做好数据统计、汇总工作，并及时向团委报送相关数据，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以活动组织单位报送的统计数据为凭证。

	
	
	
	
	达成两个周期
	2分
	
	

	
	
	
	
	达成三个周期
	3分
	
	

	
	
	4.3获得大学生体质健康良好（优秀）证书
	优秀
	3分
	学生需上传证书图片作为加分凭证。
	

	
	
	
	良好
	2分
	
	

	
	
	4.4参加体育类社团
	2分
	学生参与周期以满一学年为单位。
	学生须参与本学年内社团举办的各类体育活动，参与次数不少于社团活动总数的70%，以社团提供的相关活动通知、照片、名单等为凭证。

	5.劳动实践教育
	总学时为32学时，本科生学生≥8分；专科生、专升本学生、职本学生≥4分
	5.1创新性劳动实践

	获国家级竞赛奖项
	8学时/次
	1分/4学时
	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活动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本项加分内容为参与劳动教育实践的参与性学时加分，与“创新与就业创业”部分3.1各奖励性加分项不产生冲突。

	
	
	5.2服务性劳动实践

	获省部级 （自治区级）
竞赛奖项
	8学时/次
	1分/4学时
	由活动组织单位对活动内容、规模、人数等进行统计认定后，报送相关数据和活动通知、相关文件、参与名单等作为加分依据。
	

	
	
	
	获市级/校级竞赛奖项
	4学时/次
	1分/4学时
	
	

	
	
	
	院系级竞赛奖项
	4学时/次
	1分/4学时
	
	

	
	
	
	参与学校大型会议等相关服务活动，及招生宣传等志愿服务。
	6学时/次
	1分/4学时
	
	

	
	
	5.3日常生活劳动实践

	基础劳动课（项目：食堂帮厨、楼宇保洁、卫生清洁、杂草清理、校园绿化、信生活秩序维护等）。
	8学时/次
	1分/4学时
	
由活动组织单位对活动内容，规模、人数等进行统计认定后，报送相关数据和活动通知、相关文件、参与名单等作为加分依据。
	由校院两级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开展的活动不计入此项。

	
	
	
	应急劳动课（项目：降雪天气原因等临时安排的道路清扫或大扫除）。
	6学时/次
	1分/4学时
	






由活动组织单位对活动内容，规模、人数等进行统计认定后，报送相关数据和活动通知、相关文件、参与名单等作为加分依据。
	

	
	
	
	兴趣养成课（项目：园艺、中餐烹饪、西点烘焙等）。
	4学时/次
	1分/4学时
	
	

	
	
	
	实验预备、实验室清洁、学院各楼栋保洁、物品整理和搬运等体力劳动、去除学校楼栋与教室以及校外相关场所牛皮癣等。
	8学时/次
	1分/4学时
	
	

	6.创新与就业创业

	
	6.1 学生参与创新与就业创业类竞赛，如:挑战杯、创青春、互联网+，及其他各类相关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
	8分
	
	

	
	
	
	
	一等奖
	7 分
	
	

	
	
	
	
	二等奖
	6 分
	
	

	
	
	
	
	三等奖
	5分
	
	

	
	
	
	
	优秀奖
	4分
	
	

	
	
	
	

省部级
（自治区级）

	特等奖
	7分
	
	

	
	
	
	
	一等奖
	6分
	
	

	
	
	
	
	二等奖
	5分
	
	

	
	
	
	
	三等奖
	4分
	
	

	
	
	
	
	优秀奖
	3分
	
	

	
	
	
	

市级/校级

	特等奖
	6分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分
	
	

	
	
	
	
	三等奖
	3分
	
	

	
	
	
	
	优秀奖
	2分
	
	

	
	
	
	

院系级

	一等奖
	4分
	
	

	
	
	
	
	二等奖
	3分
	
	

	
	
	
	
	三等奖
	2分
	
	

	
	
	
	
	优秀奖
	1分
	
	

	
	
	6.2 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取得的技术专利等。
	国家级
	7分
	以发表或出版的期刊（内容）原件或复印件为凭证，获得专利则需相关证书原件或复印件为凭证。

	

	
	
	
	省部级（自治区级）
	6分
	
	

	
	
	
	市级/级校
	5分
	
	

	
	
	

6.3 创新创业类培训活动
	国家级
	7分
	

    根据相关活动文件、通知、名单等作为加分依据。
	

	
	
	
	省部级（自治区级）
	6分
	
	

	
	
	
	市级/校级
	5分
	
	

	
	
	
	院系级
	3分
	
	

	7.文艺活动

	
	7.1文艺比赛
	

国家级

	特等奖
	8分
	1.集体项目的参赛者均可获取对应等级分数；
2.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7分
	
	

	
	
	
	
	二等奖
	6分
	
	

	
	
	
	
	三等奖
	5分
	
	

	
	
	
	
	优秀奖
	4 分
	
	

	
	
	
	

省部级

	特等奖
	7分
	1.集体项目的参赛者均可获取对应等级分数；
2.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6分
	
	

	
	
	
	
	二等奖
	5分
	
	

	
	
	
	
	三等奖
	4 分
	
	

	
	
	
	
	优秀奖
	3分
	
	

	
	
	
	


市级/校级


	特等奖
	6分
	1.集体项目的参赛者均可获取对应等级分数；
2.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一等奖
	5分
	
	

	
	
	
	
	二等奖
	4 分
	
	

	
	
	
	
	三等奖
	3 分
	
	

	
	
	
	
	优秀奖
	2分
	
	

	
	
	
	

院系级
	一等奖
	4 分
	1.集体项目的参赛者均可获取对应等级分数；
2.申请加分需报送相关的表彰文件、通知、获奖名单、奖状证书等，用以作为参与凭证。

	

	
	
	
	
	二等奖
	3 分
	
	

	
	
	
	
	三等奖
	2分
	
	

	
	
	
	
	优秀奖
	1分
	
	

	
	
	7.2文艺作品展演、展示
	国家级活动
	学生作品参与文艺作品展演、展示

	7分
	根据相关活动文件、通知、参与作品名单、活动现场照片等作为加分依据。
	

	
	
	
	省部级
（自治区级活动）
	
	6分
	
	

	
	
	
	市级/校级活动
	
	5分
	
	

	
	
	7.3文艺活动参与
	国家级活动
	
演职人员、场务剧务、现场工作人员等
	7分
	以活动通知、相关文件、参与名单等作为加分依据，由校团委、各团总支认定。

	

	
	
	
	省部级
（自治区级活动）
	
	6分
	
	

	
	
	
	市级/校级活动
	
	5 分
	
	

	
	
	
	院系级活动
	
	4分
	
	

	
	
	
	国家级活动
	现场观众
	2分
	以活动通知、相关文件、参与名单等作为加分依据，由校团委、各团总支认定。

	

	
	
	
	省部级
（自治区级活动）
	
	
	
	

	
	
	
	市级/校级活动
	
	1分
	
	

	
	
	
	院级活动
	
	
	
	

	
	
	7.4文体类培训或讲座
	市级/校级活动
	2分
	根据相关活动文件、通知、参与作品名单、活动现场照片等作为加分依据。
	

	
	
	
	院系级活动
	1分
	
	

	8.社会工作

	
	8.1 学生干部任职
	
团委兼职副书记、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

	8分
	由任职组织所在二级单位提供的名单、任职证明等作为加分依据。
	学生需完成一个任职周期。

	
	
	
	
校青协会长、社联主席团成员、其他校级学生组织负责人（含共青团融媒体中心、国旗护卫队、礼仪队、大学生记者团、自律委员会等，以校团委备案为准）、校学生会部门负责人。

	7分
	
	

	
	
	
	
二级学院团总支副书记、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青协分会长，社团负责人，校青协、社联、其他校级组织部门负责人，校学生会干事。
	6分
	
	

	
	
	
	
校青协、社联、其他学生组织干事，二级学院团总支、学生会、青协部门负责人，社团部门负责人，团支部书记。

	5分
	
	

	
	
	
	
二级学院团总支、学生会、青协干事，社团成员、班干部、社会实践团负责人。
	4分
	
	

	
	
	8.2 学生到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挂职锻炼
	中央及国家机关
	7分
	挂职锻炼周期结束后，以所在挂职单位出具的工作鉴定为依据，报由校团委统一认证。
	学生需完成一个任职周期。

	
	
	
	省级/ 自治区级单位
	6 分
	
	

	
	
	
	市级单位及以下
	5 分
	
	

	
	
	8.3优秀社团负责人
	4分
	以校团委颁发的“优秀社团负责人”荣誉证书为加分依据。
	

	
	
	8.4星级社团成员
	2分
	以校团委颁发的“星级社团”荣誉证书及社团提供的成员名单为加分依据。
	荣获“优秀社团负责人”与此项不可叠加，只取最高一项加分。

	9.技能特长
	
	获得技能资格类
	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培训的经历以及获得相关技能证书。
	记录式评价
	5分
	根据学生所取得资格证进行记录，获得的本类别资格证书应具有较强专业性。
	驾驶证可加1分。














